附件1
2026年租赁业务用车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1. 项目概况
为保障日常监测业务工作有序开展，需开展2026年租赁业务用车服务采购工作。
2. 项目内容
提供采购方用车租赁服务。
3. 工作要求
根据采购方要求，中标方负责组织和提供运力，满足采购方的租赁需求，并对租赁过程中的相关安全和服务质量负责。
4．其他要求
[bookmark: _GoBack]（1）服务保障。采购方在用车前3小时内（含送车上门时间），将用车型号、用车数量、用车时间等通知中标方。供应商需积极响应，为采购方及时提供用车服务。
（2）每次租车前，中标方应对相关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如检查油、水、电、轮胎、刹车等），确保车辆符合安全运输标准，车辆外观、内部干净整洁。
（3）中标方对所组织和提供的车辆在承担采购方租车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和服务质量问题负责，并全权负责处理一切在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和服务质量问题。如在运行途中由于中标方原因导致车辆发生故障或其他意外，中标方应立即调度同等档次的车辆进行替换运行并及时报告采购方，更换车辆的费用由中标方负责。在租车服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事故的，其责任及后果由中标方全权承担，如因为驾驶员原因导致事故的话，由当时保险公司和驾驶员负责，如系采购方原因造成的，则按事故相应裁定责任进行区分承担。


	二、商务要求

	1． 报价要求
本项目只规定单项报价，总价以实际发生的租赁服务结算。供应商的每一个单项报价不得超出单项预算。供应商按附表对应车型进行报价，价格包含车辆租赁费（包含但不限于车辆租赁费、送车上门服务费、日常保养维修费及清洁费、年审费、保险相关税金等费用）及驾驶员服务费（包含餐费），燃油费、过路过桥费按实际结算。如使用其他车型双方可根据正常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关于用车超出以上已报价范围以外的车型。按市场价比例标准收费。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一般为一年，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2）服务地点：每次租车服务以采购方的具体通知为准。 
3．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2月1日起实施。 
（2）交付地点：每次租车服务以采购方的具体通知为准。
4． 付款条件
按实际使用结算，结算价格按合同规定进行计算。每次租车服务完成后，经双方核对无误后，按照有关程序，采购人履行报销手续后15个工作日内通过转账方式向供应商支付租车服务费用。










